西电教函〔2008〕4号
关于提前做好2008年上学期
补考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及各教学单位:
根据西电教〔2005〕60号关于下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籍管理规定（试行）的通知》及学籍管理规定中第二十七条:“学生补考一般应安排在下一个标准学期开学后第一周完成”的规定，为保证2008年上学期补考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本学期期末考试及2008年上学期补考考试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1.2007年下学期期末考试于2008年1月17日开始至1月29日结束。每门课程的考试成绩，应于考试后三天内由各任课教师在网上录入相应班级的成绩并将纸版成绩签名后报各学院办公室。
2.统考课程由开课学院或命题学院在考试后三天内，向教务处上报各学院不及格课程人数。本学期统考课程由开课学院或命题学院向教务处上报不及格人数的具体时间是:
1月16日  计算机文化基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05级）
1月25日  电路分析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1月27日  英语三；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1月30日  大学物理；高等数学
2月1日   线性代数；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2月2日   英语一；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考试结束后4天内，各学院向学生公布考试成绩，按时发成绩通知单，尤其是不及格课程的学生成绩通知单必须及时发放。
4.学生放假期间可在网上进行补考预约，若确定预约不上的可在报到注册时，向学院提出补考申请，各学院要做好补考记录。
5.参加统考课程补考的学生名单和人数，各学院须在开学第一天上午11:00前（3月3日）上报教务处并领取补考通知单。各学院要及时通知学生领取补考通知。
6.学生凭补考通知单和一卡通参加补考。
7.统考课程的补考由各开课学院或命题学院负责组织实施，低年级非统考课程及高年级课程的补考由各学院具体安排补考时间（向教务处备案），但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
8.2008年上学期统考课程补考时间:
（1）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  3月6日晚  19:00～21:00
（2）计算机文化基础         3月7日晚  19:00～21:00
（3）英语一                3月8日上午  9:00～11:00 
（4）英语三                       3月8日下午    13:00～15:00
（5）电路分析基础                3月8日下午    15:30～17:30
（6）工程制图与计算机绘图    3月8日晚      19:00～21:00
（7）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3月9日上午      9:00～11:00
（8）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3月9日下午      13:00～15:00
（9）                   大学物理               3月9日下午      15:30～17:30
（10）线性代数           3月9日晚    19:00～21:00
（11）高等数学           3月10日晚   19:00～21:00
（12）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3月11日晚   19:00～21:00
请各学院通知任课教师和学生提前做好2008年上学期课程补考的各项准备工作。各学院要及时上报不及格课程的学生人数，以便安排考题的印刷及补考考场的安排等工作。
二○○八年一月十四日 
	

	

	 


